
新聞公報 

立法會六題：中央政府就推行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計劃 

及支持香港的保險公司進入內地市場的措施  

 

２０１１年１０月２６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健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國務院副總理李克強於本年八月訪港時，宣布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經濟社會

發展的３６項措施，涵蓋包括金融、經貿及民生等多個範疇，其中允許以人民幣

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方式（即「ＲＱＦＩＩ」）投資境內證券市場，以及支持本

港保險公司設立營業機構或通過參股的方式進入內地市場兩項措施最為保險業界

所關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本港的有關政府部門及各監管機構（包括金融管理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理處），是否已分別就上述兩項措施作出相應的準備工作（包

括制定法規、程序及人力資源安排等）；若是，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現

時各有關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與內地機關進行蹉商的進展（包括至今已就哪些合

作事項與內地機關進行商討、商討結果，以及仍有待商討的事項和預計進行商討

的時間等）為何； 

 

（二）是否知悉，中央政府落實推出ＲＱＦＩＩ的具體時間表為何（例如會否在

本年內推出），以及其就ＲＱＦＩＩ預設的２００億元人民幣起步金額的「額度」

將於何時分別批給香港的合格機構；政府有否與內地監管機構就審批合格機構投

資者的準則（例如公司的淨資產規模、牌照、在港成立的時間，以及盈利狀況等）

進行商討；若有，詳情為何；若否，現時有否計劃日後就此展開溝通； 

 

（三）鑑於有報道指出，部分在港的中資證券和基金公司等已就ＲＱＦＩＩ產品

展開大量研究，但憂慮審批程序繁複以及時間太長，會令產品推出市場時未必能

貼近市場的需要，是否知悉，本港的監管機構審批ＲＱＦＩＩ產品的準則為何，

以及根據該等機構目前的政策和人力資源情況，在中央政府公布政策詳情及批出

額度後，該等機構審批ＲＱＦＩＩ產品的程序以及預計所需時間為何；當局會否

增撥資源以加快其審批程序；若會，具體安排為何； 

 

（四）是否知悉，ＲＱＦＩＩ首批產品中除零售基金外，會否包括保險產品；若

會，詳情為何；若否，日後會否考慮加入更多產品，包括保險產品，以供投資者

選擇；及 



 

（五）就中央支持本港保險公司設立營業機構或通過參股的方式進入內地市場的

措施，當局預計在落實該措施方面將會遇到的困難及關卡為何；落實該措施的具

體計劃及工作時間表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提問的五個部分，我現回覆如下： 

 

  為盡快落實國務院副總理李克強在今年八月舉行的「國家『十二五』規劃與

兩地經貿金融合作發展論壇」上宣布的一系列關於金融的措施，財政司司長聯同

我和金融管理局總裁已於上星期訪京，與多個部委溝通及跟進上述事項，並取得

積極回應。 

 

（一）我們已與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中證監）及中國人民銀行（人行）會

面，並了解中證監正會同人行及國家外匯管理局，就ＲＱＦＩＩ敲定有關技術細

節，相信可以盡快落實。 

 

  準備工作方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現有的監管框架，足

以處理以ＲＱＦＩＩ為基礎推出的各種向公眾發售的投資產品。證監會會與中證

監保持緊密聯繫，並按照現有的審批標準，處理有關ＲＱＦＩＩ的零售投資產品

的申請。 

 

  關於本港保險公司進入內地市場方面，保險業監理處一直以來都有通過不同

的渠道，向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中保監）反映保險業界北上拓展業務的事

宜。自國務院副總理李克強今年八月訪港時宣布推出支持香港保險業措施後，保

險業監理處已與中保監跟進中央支持香港保險業的具體措施。我們上星期與中保

監會面，建議適當地降低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內地的門檻，擴闊兩地保險業的合作

空間。這有助於內地保險市場實現創新，並更廣泛地發揮其風險管理和提供保障

的社會功能。 

 

（二）據我們了解，內地負責的有關部委正在就ＲＱＦＩＩ敲定有關技術細節，

我們已向中證監表示，希望有關細節安排能盡早公布，使兩地資金能在風險可控

下健康循環，以促進兩地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會與內地監管部門保持緊密溝

通，密切留意實施進度，並會積極配合，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推動相關計劃盡快

落實。 

 

 



（三）ＲＱＦＩＩ產品的審批涉及多個環節的配合。首先需要多個內地部委推出

配套法規／具體實施細則。之後，計劃發行ＲＱＦＩＩ產品的機構，需要根據相

關規定，向內地有關部委申請相應的資格和投資額度。最後，符合相關條件的機

構如果要向香港公眾發售ＲＱＦＩＩ投資產品，需要通過證監會的審批。 

 

  正如以上第（一）部分回覆所述，證監會現有的監管框架，足以處理以ＲＱ

ＦＩＩ為基礎推出的各種向公眾發售的投資產品。證監會將按照相同的審批標

準，處理有關ＲＱＦＩＩ的零售投資產品的申請。 

 

  至於資源方面，預計ＲＱＦＩＩ及最近公布的《關於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

關問題的通知》等措施，將有助推動香港人民幣產品的發展。證監會內部已調配

了人員和資源處理有關ＲＱＦＩＩ產品的申請。同時，在計劃未來的人員及資源

安排時，亦會考慮審批ＲＱＦＩＩ產品的需要。 

 

（四）我們正積極和相關的中央部委跟進，希望盡早公布細節安排。至於加入更

多產品方面，我們會先觀察落實ＲＱＦＩＩ後的市場情況和需求，在有需要時，

會與有關部委磋商。 

 

（五）正如以上第（一）部分回覆所述，保險業監理處一直以來都有通過不同的

渠道向中保監反映保險業界北上拓展業務的事宜，希望通過包括ＣＥＰＡ及《粵

港合作框架協議》等平台，推進降低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廣東省的門檻以及進一步

開放保險中介市場。  

完 


